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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16年第四季度物业服务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房管部门，各物业服务企业：

为贯彻落实《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转发关于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切实加强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佛建管〔2016〕202号）文件要求，规范我区物业服务档案管理行为，做好物业服务小区冬季防火等工作，营造安全和谐小区，我局将开展2016年第四季度物业服务专项检查。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检查时间

从即日起至2016年12月2日。

二、检查范围

区内各物业服务项目。

三、检查内容

（一）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在物业小区做好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归档工作，重点检查小区出入口登记、消防设施设备台账、电梯维保合同、除四害消杀记录及业主投诉回访记录等档案资料的归集整理情况。
（二）冬季防火专项检查工作，检查重点如下：

1.各企业制定落实巡查、值班等相关防火制度和消防安全应急处置预案情况；加强防火宣传和消防知识的教育培训情况。

2.在管项目内部安全出口、消防通道是否畅通，有无锁闭、封堵或占用现象；防盗设施是否影响安全疏散。

3.是否存在违章用电现象。

4.燃气（油）和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储存、使用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规定，是否有专人负责，消防设备、灭火器材配备是否充足、齐全。

5.露天卫生死角存放的生活垃圾或库房堆放的废弃桌椅、建筑材料等可燃物品及时清理。

 四、工作要求

（一）各物业服务企业应按照检查内容对所管辖的物业小区进行自查，发现问题应及时整改。

（二）各镇（街道）房管部门要督促辖区内各物业服务企业认真做好备检工作，组织社区居委对辖区内各物业服务项目进行全面排查并将检查情况于12月5日前书面报我局物业管理科。

（三）我局将以抽查形式对部分项目进行检查，对存在问题的项目发出整改通知书，对整改不力、拒不整改或情节严重的企业进行诚信扣分处理。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6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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